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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微企业声明函

注：响应供应商及响应产品是小微企业的提供，否则无需提供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双

鸭山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单位名称）的 润滑油 （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

情况如下：

1. 全合成柴油机油 CI-4 15W 40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制品

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2. 全合成柴油机油 CI-4 20W 50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制品

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3. 全合成柴油机油 CK-4 10W 40国六 （标的名称），属于 工

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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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4. 46 号抗磨液压油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

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5. 10 号航空液压油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

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6. 全效发动机冷却液-40℃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

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制品有限

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7. 全合成柴油机油 CI-4 15W 40 工程机械专用机油 （标的名

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

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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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合成重负荷齿轮油 GL-5 85W 90 （标的名称），属于 工

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

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9. 8 号液力传动油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

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大庆林强油剂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8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双鸭山市鑫龙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 2024 年 07 月 22 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交
易

执
行

系
统

 [2
30501]zz

gj[C
S]2

0240002 第
 (1

) 包
 2024-0

7-2
0 15:16:57

双
鸭

山
市

鑫
龙

雨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024-0

7-2
0 15:16:57



— 410 —

交
易

执
行

系
统

 [2
30501]zz

gj[C
S]2

0240002 第
 (1

) 包
 2024-0

7-2
0 15:16:57

双
鸭

山
市

鑫
龙

雨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024-0

7-2
0 15:16:57



— 411 —

交
易

执
行

系
统

 [2
30501]zz

gj[C
S]2

0240002 第
 (1

) 包
 2024-0

7-2
0 15:16:57

双
鸭

山
市

鑫
龙

雨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024-0

7-2
0 15:16:57



— 412 —

（二）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

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

为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

为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年月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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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满足资格性审查表承诺书

双鸭山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中资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双鸭山市鑫龙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全称）参

加贵处组织的 润滑油（[230501]zzgj[CS]20240002） 项目（项目编

号）竞争性磋商，并做出如下承诺：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

件。依据（黑财规[2023]32 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全面执行政府

采购活动“承诺+信用管”准入管理制度的通知》，供应商须按《黑

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提供承诺函及承诺函中要求提供

的相关材料，不愿承诺、无法承诺、不对社会公开信息、有较严重的

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二十二条规定，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2）承诺通过合法渠道，可查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

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

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

其他采购活动。”规定的情形。依据（黑财规[2023]32号）《黑龙江

省财政厅关于全面执行政府采购活动“承诺+信用管理”准入管理制

度的通知》，供应商须按 照《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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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关承诺，承诺人（供应商或自然人 CA 签章）；

（3）承诺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

网”等合法渠道，可查证在投标截止日期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依据（黑财规[2023]32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全面执行政

府采购活动“承诺+信用管理”准入管理制度的通知》，供应商须按 照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提供相关承诺，承诺人（供

应商或自然人 CA 签章）；

（4）承诺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等合法渠道，可查证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提供相关承诺函或查询截图，承诺人（供应商或自然人 CA 签章）；

（5）承诺通过合法渠道，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可查证不属于《政

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号）第八条“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不作为政府购买

服务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规定的情形。如涉及需提供相关承诺

函，承诺人（供应商或自然人 CA 签章）；

（6）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提供标准格式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并按要求签字、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不提供）；

（7）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采购包整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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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追究法

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

供应商全称（公章）： 双鸭山市鑫龙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 2024 年 0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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